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冀交承办运(２０２４)第８５号

对河北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１６２６号建议的答复

李战旻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我省道路运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

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全域通公交,大胆探索交邮融合、运游

融合、定制客运发展,打通了群众幸福出行、物流配送、邮政寄递三

个“最后一公里”.

一、持续完善行业发展政策.制定完善我省农村客运补贴和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政策实施方案,支持全省公共交通和道路客运

事业发展,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４年补贴总量达２０．５亿元.出台«河北

省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研究起草我省关于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

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为道路客转型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二、持续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连续３年(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





将抓好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工作列入政府年度民生工程和重

点工作.将“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纳入２０２３年度对各

市、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交通强省考核指标,促进城乡交通运输

一体化工作走深走实.推进３５个省级城乡客运一体化试点和９

个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开展示范创建工作,以

点带面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２０２３年,全省县城３０公

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１００％,通建制村通公交率

达７４．５％,１１９个县(区、市)实现全域公交或全域公交化,城乡票

价平均下降约４０％,农村群众乘车出行更加经济、便捷、安全.

三、持续发展定制客运服务.引导鼓励道路客运经营者加速

转型发展,强化道路客运与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合,打造线上服务平

台、拓展线下服务网点,提供“点到点、门到门、随客而行”的定制客

运服务.石家庄、承德、廊坊、保定、沧州、邯郸、邢台、辛集市等地

均开展定制客运.２０２３年,全省共开通定制客运线路５１条,投入

定制客运车辆４８４台,年度客运量达２２０万余人次.廊坊市围绕

京冀人员出行需求,创新组织模式,发展定制快巴,目前开通环京

定制快巴主线６条、支线３２条,覆盖廊坊北三县、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提高了进京通行效率,降低了乘客出行

成本.

四、持续深化运游融合发展.支持道路运输企业、客运场站与

旅行社、旅游景区跨界合作,增强城乡道路客运网络旅游保障能

力,拓展枢纽节点旅游集散、票务预定、文创展示等服务功能,支持

围绕六大旅游廊交通网络开通主题型、观光型特色旅游客运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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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和运行时间,提升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公交覆盖

率.目前,全省共有３５个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站设置旅游集散中

心,打造旅游客运线路５８０条,基本实现３A级及以上景区旅游客

运线路全覆盖.

五、持续提升旅客联程运输服务.积极发展“空巴通”“公铁

通”等旅客联程运输服务产品,设立１４座异地城市候机楼,开通保

定、邢台、衡水、邯郸以及山西阳泉和山东德州市等地的１７条旅客

直通车班线,推出机场周边１９个地区的空铁联运组合产品,保障

游客接驳出行.２０２３年,石家庄机场空铁联运共运送旅客９３．２

万人次,空巴联运共运送旅客６７．１万人次,联运总量达到１６０．３

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５．５％,占石家庄机场旅客吞吐量的１６．３％.

推进唐山西综合客运枢纽、邯郸市综合客运枢纽建设,持续提升联

网售票服务水平,全省二级以上客运站全部实现联网售票.推广

普及道路客运电子客票,对全省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给予资金补助,

完成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系统升级改造.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决策部

署要求,全面推动道路客运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道路客运发展质

量、服务效能和综合治理能力.一是坚持试点先行,持续深化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有效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二是

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借鉴先进省份成功经验,尽快出台我省关于加

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三是深入落实城市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督促各市完善公共交通发展政策.四是推动

定制客运健康发展,满足人们对于出行的舒适性、快捷性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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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五是鼓励各地加快建设以铁路客运站、机场、港口码头等为

依托,集铁路、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城市公共交通、城乡公交等运

输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客运枢纽,推动多种运输方式统一设计、同步

建设、协同管理,实现高效衔接和便捷换乘,力争２０２７年底,全省

综合客运枢纽数量达到９个.

感谢您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６日

领导签发:唐建新

联系人及电话:马晓途,０３１１－８３０５４６７８.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省

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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